
符号活动中的伦理关系与道德价值

———对“伦理符号学”核心思想的阐发

唐小林 于子然

摘 要:伦理符号学的主旨是探讨被既往符号学理论所遗忘的伦理问题。伦理符号学认为符号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是自
我与他者间的对话关系，并将倾听他者视作符号活动中应当追寻的道德价值。由于深受巴赫金影响，伦理符号学将“对
话”作为最根本的符号活动，并指出了“对话”中不可回避的他者性。在自我问题上，伦理符号学吸纳了皮尔斯的思想，
重视自我的符号本质，强调无法从社群中抽离出来的“符号自我”，并将“元符号活动”视作衔接道德判断与道德行动的
桥梁。同时，伦理符号学通过巴赫金对“怪诞身体”的探讨，提出了“肉身交互性”概念以纠正皮尔斯忽视身体的偏颇。
受惠于列维纳斯对“说”与“所说”的区分，伦理符号学强调被“意义”所遮蔽的“表意”，并以“表意”召唤自我之于“绝对
他者”的回应。在列维纳斯的基础上，伦理符号学进一步界定了“倾听”和“听取”的区别，并将“倾听”视为符号自我应当
追寻的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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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活动中的伦理关系与道德价值

苏珊·佩特丽莉( Susan Petrilli) 与奥古斯
托·庞齐奥( Augusto Ponzio) 共同创建的“伦理符
号学”( semioethics) ①被西方符号思想史家约翰·
迪利( John Deely) 誉为“21 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符
号学理论”( 佩特丽莉，《符号疆界: 从总体符号学
到伦理符号学》3) ，亦被我国符号学界视作“21
世纪符号学的重要价值取向”( 赵星植 261) 。
具体而言，伦理符号学所探讨的“伦理”包括

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伦理关系 ( ethical
relationships) ，即符号活动( semiosis) 中人与人、人
与其他生命、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其二，道德价
值( moral values) ，即人在符号活动中应当追求的
价值取向。笔者对此加以区分的原因在于: 我们
须对道德价值持有谨慎的态度。因为，某种道德
价值( 如: 尼采笔下的基督教道德) 是特定群体为

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价值判断，不应成为普遍

的评判标准。倘若将某群体在符号活动中的价值
判断作为规范一切符号活动的准则，那么这可能

会导致忽视主体差异的道德暴政。就此，佩特丽
莉亦强调伦理符号学“并不表示某种外在的价
值”( 《符号疆界: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20) 。所以，欲探讨符号活动中的道德价值，必先
对符号活动中的具体伦理关系展开细致描述。
基于“伦理关系”和“道德价值”的区分，笔者

概括出伦理符号学的三个理论要点。第一，符号
活动中基本的伦理关系是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关

系。第二，符号活动中道德价值的支点是: “( 人
类因其特有的) 元符号活动能力［……］应当对所
有生命符号界的所有符号活动承担责任。”( 佩特
丽莉，《符号疆界: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21) 第三，符号活动中道德价值的旨归是对他者
的倾听。下面，笔者将从主体间的“对话”关系、
“符号自我”的特质、倾听“绝对他者”三个方面展
开阐释，以分析伦理符号学所描述的伦理关系，以

理解伦理符号学所呼吁的道德价值。

一、主体间的“对话”关系

伦理符号学所探讨的“主体”不仅是符号活
动的参与者，更因其独具的元符号活动( meta-
semiosis) 能力贯穿伦理关系的始终。可以说，伦
理符号学建构的“主体”观念承托了其基本的理
论框架。因此，在探讨符号活动中的伦理关系之

前，我们需先明确“主体”在此论域中的内涵。简
言之，伦理符号学所谓的“主体”包括自我与他
者，且尤其强调他者对自我的影响。
结合雷蒙·威廉斯对“主体”( subject )

( 475—477) 一词的考证来看，西方认识论通过
“思考的自我”与“思考的对象”构筑了“主体－对
象”的意义结构。在西方认识论中，主体与对象
的并举是探讨主体问题的基本设定，但此设定包

含了一个可疑的前提———主体的优先性。从笛卡
尔开始，主体通过“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确立了其
在哲学体系中的优先性，进而使“我思”成为普遍
怀疑论所无法撬动的思想支点。但是，倘若将
“我思”从认识论中剥离出来，放置到符号学中加
以考察，那么其优先性便荡然无存了。
首先，“我思”需要依托于符号才能得以展

开。“我”这一人称代词本身也是一个符号，但以
“我”自居并非人与生俱来的天赋( 如: 初生儿并
不具备自我意识) ，而是通过他者的符号活动将

自我镜像或其他对象认定为“我”这一符号的外
延。所以，从原初匮乏到形成自我意识的主体化
过程离不开符号的介入。另外，若结合皮尔斯
“一切思想都必然由符号构成”(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Vol． 1 24)
的论断来看，那些构建自我思想的符号才是“我
思”和“我在”的真正前提。
其次，认识论中的“主体－对象”模式存在其

局限性，并不适用于探究符号活动。在认识论中，
禁锢在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对象被褫夺了以“我”
自居的可能。并且，拘囿在认识论中的“主体”和
“对象”均无法进行人称视角的转换。同认识论
相反，在主体间的符号活动中，与我进行对话的你

并非任由我打量的对象，而是另一个以“我”自称
的主体。所以，“主体－对象”的认识论模式应在
符号活动中被“自我－他者”的主体间性模式所
替代。
基于“自我－他者”的主体间性模式，伦理符

号学将符号活动指向“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对
话”的基本情境。但我们应进一步追问: 伦理符
号学为何专注于“对话”这一符号活动? 对此问
题的回答需要从“对话”的内涵展开，而伦理符号
学语境中的“对话”深受巴赫金影响。
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往往被聚焦于他对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不过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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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关系［……］浸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浸透
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

浸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 《巴赫金全集》
第 5卷 54) 在巴赫金看来，“自我－他者”间的“对
话”是言语活动的基本形式。基于巴赫金，伦理
符号学将“对话”引申为符号活动中的意义交互。
更关键的是: 通过深入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伦
理符号学挖掘到了潜藏在一切人类符号活动中的

他者性。
在巴赫金的思想历程中，对他者问题的关注

早于其“对话”思想的成熟。早期的巴赫金并不
关注语言问题，而是致力于批判“主体－对象”的
认识论模式。首先，巴赫金将认识论中的主体转
变成行动主体，强调主体的事件性。在巴赫金看
来，主体并非名词性的存在者，而是动词性地存在

着，处于正在行动的未完成时态。其次，巴赫金意
识到: 主体所遭遇的对象不仅有物，还有其他主

体，故主体展开行动的世界存在多个中心，即“自
我的中心和他人的中心”( 《巴赫金全集》第 1 卷
74) 。那么，巴赫金便不再将他者视作被动的对
象，而是将他者视作能够对自我展开行动的另一

主体。概言之，巴赫金是带着事件思维与主体间
性思维考量语言问题的。
准确地讲，巴赫金关注的并不是语言，而是

“话语”( слово) 。“话语”是索绪尔所谓“语言”
( langue) 的对立面，是事件性的、主体间的言语活
动。索绪尔强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 即
从言语活动中抽象出的语言规则) ，而非具体的

“言语”( parole) 活动。索绪尔对具体言语活动的
漠视同巴赫金的事件思维、主体间性思维背道而
驰，这也正是巴赫金提出“超语言学”以复归“话
语”研究的原因所在。基于事件思维与主体间性
思维，巴赫金的思考聚焦于“话语”中最普遍的言
语活动( 即“对话”) ，并关注“语言”之外影响意
义交互的他者。
通常意义上，“对话”在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

展开，那么“对话”必然有自我之外的他者参与其
中。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他者产生了对自
我之“话语”的回应性理解，但他者的理解并非简
单地依循既定语言规则进行听觉印象与概念的刻

板组合( 这种刻板组合是索绪尔意义上的“交谈”
［19］) ，而是在其不同于自我的历史视域中发生
意义偏移，进而展开面向自我的回应。另外，在向

他者进行表述时，自我已根据既有视域对他者的

回应产生期待。由于彼此视域在历时经历、存在
状态上的差异，他者的回应往往逾越出自我的期

待。所以，在接收他者回应的同时，自我也在扩
展、更迭既有视域，这正是巴赫金所谓“积极的理
解”( 《巴赫金全集》第 3卷 60) 。在探讨“积极的
理解”时，巴赫金将“对话”视作历史性、情境性的
事件，并强调他者通过“对话”之于自我的影响。
显见的是，“对话”中的他者性因他者的现身

在场而得以表明。不过，当他者不在场时，他者性
是否还存在于言语活动之中? 若依循巴赫金的思

路推进，答案是肯定的。在巴赫金看来: 当他者不
在场时，自我的“话语”仍然指向某对象，但此对
象并非仅隶属于自我，而是已然被他者的“话语”
所包裹。对象之于他者“话语”的敞开渗透在自
我和他者的过往“对话”中，并随着自我的历史性
延续至其后展开的言语活动。“对话”的事件性
和主体间性决定了: 一旦自我邂逅语言符号、展开
言语活动，那么其中所包蕴的他者性便已如影

随形。
另外，从符号习得的角度来看，自我所使用的

语言符号并非其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自他者那

里的习获。因此，独创语言符号的某种天才主体、
权力主体( 如作者) 死了，遗留下的仅是对他者之

符号加以征引、编织、偏移的自我。是故，自我在
他者缺席时所展开的心灵匿语亦潜藏了他者性。
这恰好吻合佩特丽莉之于巴赫金“对话”思想的
总结:“词语是对话性的，因为它被动地卷入他者
的词语之中。”(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
放网格的解释路径》290) 简言之，自我的符号活
动亦包蕴了由“对话”所介入的他者性。
伦理符号学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融入皮

尔斯符号学框架之中，故“对象－符号－解释项”的
符号模型中亦相应潜藏了匿名的他者性。在伦理
符号学看来，符号活动的无限衍义不仅是对解释

项与符号间不断偏移与替代的描述，更是他者不

断介入符号活动的事件。倘若忽略了其中所潜藏
的他者性，那么拘囿在封闭自我中的衍义是难以

为继的，毕竟自我内部的符号是有限的。与之相
反，根植于“对话”中的他者性表明了无限衍义之
所以无限的前提，即: 他者对符号活动的不断介

入，以及隐匿在符号活动中的无数他者。
借助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伦理符号学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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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出他者在符号活动中一张张无法被抹消的脸。
在深入符号活动中的自我问题与他者问题时，伦

理符号学进一步将理论锚点链接到皮尔斯的“符
号自我”与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之中。下面，
笔者拟厘清伦理符号学之于皮尔斯和列维纳斯的

承袭与发散，并将其改造后的“符号自我”与“绝
对他者”掷回符号活动的伦理关系中，进而凭此
剖析“符号自我”面向“绝对他者”时应追寻怎样
的道德价值。

二、“符号自我”的特质

伦理符号学将符号活动中的“自我”称为“符
号自我”( sign self) ，但这很容易与威利( Norbert
Wiley) 的“符号学自我”( semiotic self) 混淆。威
利提出了“客我－主我－你”的三元关系模型，以此
整合皮尔斯的“我 －你”模型和米德 ( George
Herbert Mead) 的“客我－主我”模型。实际上，威
利所说的“主我”是正在进行认识活动和符号活
动的自我。一方面，“主我”把过去的自我( 即: 客
我) 视为认识对象，并加以反思; 另一方面，“主
我”又面向未来的我( 即你) 发出符号，进而有所
行动。简言之，威利的“符号学自我”更强调自我
在符号活动中的反思能力和行动能力，而非自我

与他者间的关系。因此，威利的研究并未对伦理
符号学产生明显影响。伦理符号学探讨“符号自
我”的出发点仍然是皮尔斯。
皮尔斯的“符号自我”主要具有三个维度的

内涵。其一，从历时连续性的角度阐发自我的符
号本质; 其二，从共时毗连性的角度否定“绝对自
我”; 其三，从超越自我的角度理解“对话”。当
然，这些内涵在皮尔斯思想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但其总体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同时，这些内涵也
正是伦理符号学之“符号自我”的主要思想资源。
不过，伦理符号学并没有停留于皮尔斯的论述，而

是在皮尔斯忽略的两个问题上进行了补充: 其一，

对身体的重视; 其二，对他者之他异性( alterity) 的
深入。
通过一个标准的有效三段论，皮尔斯获得了

“人是一个符号”(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Vol． 1 54) 的结论。就形式
逻辑而言，此结论在前提为真的条件下必然为真，

所以更关键的是要对此三段论中作为前提的两个

命题( “人的生命是一连串的思想”和“每一个思
想都是一个符号”) 展开讨论。在这两个命题中，
皮尔斯通过“是”的同一功能强调了两个要点: 其
一，思想之于人的本质意义; 其二，符号之于思想

的本质意义。
首先，皮尔斯对真实( reality) 的理解影响了

其思想本质观。在皮尔斯看来，真实是独立于个
人身体之外的，但通过足够漫长的探究过程，探究

社群最终会共同信仰无法被证伪的思想，那么这

种思想就是真实的。在探究过程中，思想具有成
为真实的可能，而身体仅是验证思想的否定性工

具。以婴儿为例，表达思想的语言向其指明肉身
尚未经验的事实，而罔顾语言的婴儿通过其身体

的痛感发现了自己的无知和错误。确证了身体之
痛与语言之真的联系后，婴儿不仅“催生出自我
意识的第一缕曙光”( 皮尔士，《皮尔士论符号》
57) ，也得到了更趋近于真实的思想。对皮尔斯
来说，身体仅是辅助思想的工具，必须借助思想的

指引，人才具有通往真实的可能。
其次，皮尔斯对思想与符号的同一化处理影

响了其符号本质观。深入皮尔斯“思想都是符
号”( 《皮尔士论符号》61) 的命题会发现: 其一，
思想并非先在于符号，否则将出现类似于“阿喀
琉斯追龟”的芝诺悖论，故思想与符号是相随无
间的浑然一体; 其二，符号是思想的载体，一切思

想的展开都必须依托符号，那些表示因果关联的

无实指符号( 如“因此”一词) 为思想提供了最基
本的形式关联。另外，那些无法通过符号指称、表
达的感受当然是存在的，但此感受业已跳脱出思

想的论域。是故，皮尔斯关于“思想与符号同一”
的判断并非“符号外无它物”的暴论，而是划定符
号与感受之界线后的自洽。
通过符号与思想的同一、思想与人的同一，皮

尔斯揭示了自我的符号本质，但“符号自我”还蕴
含了连续性与毗连性的特质。从历时层面上看，
单一符号无法构成自我，自我由连续的符号活动

组成，并不断向未来延展。这正如皮尔斯所说:
“指向未来是人的本质。”(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6 157) 。自我不会滞留于当
下的某个瞬间，而是伴随符号活动的川流涌向未

来。从共时层面上看，皮尔斯批判从其社群中独
立出来的“绝对自我”( absolute self) 。这是因为，
自我在符号活动中永远关联于他者，偶有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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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绝对自我”的无知和错误( 如: 罔顾他者劝
说的婴儿) 。基于此，我们必须重新理解皮尔斯
那广受批评的论断———“个人是纯粹的否定”
(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5
317) 。在此，皮尔斯所否定的仅是脱离社群和他
者的“绝对自我”，而非毗连于他者、居于社群中
的“符号自我”。
科拉皮特罗( Vincent Michael Colapietro ) 指

出，“符号自我”的连续性和毗连性建基于皮尔斯
的“连续论”( synechism) ”思想( 68) 。这是极敏
锐的洞见，“符号自我”的确与皮尔斯设想的“进
化宇宙”具有同构性。与“进化宇宙”类似，自我
通过符号活动的历时延续与共时毗连，从偶然无

序的错误、无知状态趋于真实。在此过程中，“符
号自我”并非一味听任惯性( habits) 的摆布，而是
受到类似于“圣爱”( agape) 的吸引，不断抵抗惯
性，超越既有的局限。总之，皮尔斯的“符号自
我”旨在强调: 人类不断通过符号进行自我反思，
修正过往错误，进而超越自我、趋近真理。
基于皮尔斯的“符号自我”，伦理符号学进一

步丰富了“对话”的内涵，并指出了“对话”之于自
我的超越意义。伦理符号学认为，“对话”不仅潜
藏着巴赫金意义上无法回避的他者性，也呼应了

“符号自我”不断超越自身、不断通往真实的可
能。通过“对话”，“符号自我”发现了自身惯有的
无知和错误，并在认知上和行为上进行自我纠正，

这也被伦理符号学称为“元符号活动”( meta-
semiosis) ( Petrilli，“The World is Nobody’s if It’s
not Everybody’s”91—92) 。换言之，人不仅能使
用符号，更能将符号视为符号，并通过符号反思自

身、管理自身。基于“元符号活动”，人具有进行
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可能，人具有对地球上其

他生命和外部世界承担伦理责任的可能。
当然，伦理符号学也捕捉到皮尔斯将自我与

符号同一化处理的缺陷，故其结合巴赫金的“怪
诞身体”( grotesque body) 研究，重新强调了身体
之于符号活动的必要，并力图回溯古希腊“符症
学”( semion) ( 科布利 15—16) 传统中对身体的关
怀。巴赫金发现拉伯雷笔下的“怪诞身体”并没
有局限在身体的封闭中，反而通过身体所进行的

饮食、生育等行为不断与外界、他者交互。是故，
“怪诞身体”与皮尔斯所理解的身体背道而驰。
皮尔斯思想中的“身体”是安置错误与无知的容

器，是阻隔社群联系的否定。基于“怪诞身体”，
伦理符号学指出符号活动中的“肉身交互性”
( inter-corporeity) ( Petrilli，The Self as a Sign，the
World，and the Other 165—168) ，并以此强调身体
对他者的开放，强调身体间的交互。
伦理符号学对身体的讨论也蕴含了梅洛－庞

蒂和福柯的影响。得益于梅洛－庞蒂，伦理符号
学强调身体的先在性，并将身体置于公共空间中

理解其交互性。因此，身体不再是皮尔斯意义上
封闭自我的枷锁，而是公共空间中实现感知与被

感知的开放路径。受教于福柯，伦理符号学不再
将身体视为驯顺的符号介质。故此，身体包含了
无法被符号结构化的冗余，并且关于身体的自我

技术具有抵抗权力话语的可能性。
在巴赫金、梅洛－庞蒂和福柯的合力影响下，

伦理符号学重新估量了身体在符号活动中的价

值，以“肉身交互性”代替了皮尔斯意义上的封闭
肉身，并试图恢复古希腊“符症学”传统，呼吁从
符号学视野出发呵护身体。关于身体的思考是伦
理符号学对皮尔斯“符号自我”的叛逆与突围。
但是，伦理符号学异于皮尔斯的地方不仅在此，更

包含其通过列维纳斯对“他者”进行的重新诠解。

三、倾听“绝对他者”

他者无法逃避对话中的他者性，亦具有“符号
自我”的本质。那么，他者难道不正是对话中的另
一“符号自我”吗? 然而，就伦理符号学来讲，他者
不是“另一”( another) ，而是“唯一”( unique) 。“另
一”意味着，即使存在差异，他者与自我仍是相似
的、同构的;这是参照自我而言的他者，是相对的他
者。“唯一”则表明，他者具有“独异性( singularity)
和绝对的他异性 ( absolute alterity ) ”( Petrilli，
Humanism of Otherness，Ｒesponsibility and Justice in
Emmanuel Levinas 467—468) ，他者无法被自我所
完全领会、彻底把握。这是就他者自身而言的他
者，是无法被自我所同一化的“绝对他者”。
伦理符号学关于“绝对他者”的思考立足于

列维纳斯，而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来自其对胡
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反思。就胡塞尔来讲，列维纳
斯主要批判了其现象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现象学
还原，胡塞尔悬置了知识、经验、情境、具体的意识
相关项等，仅余留下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以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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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活动的“纯粹自我”。那么，这便出现了列维
纳斯指出的两个问题: 其一，“自我”成为“其他实
存的来源并为其立法”; 其二，“自我”失去了其具
体的 历 史 情 境。 ( 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153—157) 虽然胡塞尔的
主旨并非唯我论，但他确实赋予了“自我”以方法
论上的优先性。
跳出列维纳斯的批评来看，虽然胡塞尔晚期

并没有忽视他者问题，甚至着力阐明先验主体间

性，但他仍落入了“他者与自我同构”的窠臼。在
胡塞尔看来，自我能够直接知觉到他者的身体，并

发现他者与自我在身体上的相似。基于此种相
似，自我以自身为参照，通过“造对”( 胡塞尔
148—150) 的联想方式假定了自我处在他者情境
中与他者意识活动的类似。此类似所包蕴的前提
是: 通过参照自身，自我设定了他者在身体上、意
识上与自我的同构性。尽管胡塞尔承认了他者体
验的不可通达，但他仍设定了他者较之于自我的

同构性。就此，列维纳斯与胡塞尔存在根本分歧。
对列维纳斯而言，自我不仅无法感受他者的体验，

甚至不能参照自身去把握他者，故其写道: “他者
不是任何形式的另外一个自我本身。”( 《时间与
他者》62) 简言之，列维纳斯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可
以概括为: 他者并非自我的认知对象，故不应以认

识的态度去把握他者，应以伦理的方式去面对

他者。
海德格尔是列维纳斯最主要的批判靶子。

《存在与时间》为自我和他者划定了“共同存在”
( Mitsein) 的关系，而“共同存在”是自我和他者均
无法摆脱的普遍结构。乍看起来，海德格尔似乎
告别了现象学方法的唯我论倾向，但其所论及的

“他者”仍与自我同构。在海德格尔这里，他者无
法逃脱存在论的结构，他与我一样被抛于世、操
心、筹划、畏惧( Angst) 、向死存在……“共同存
在”以“共同”之名将“他者”纳入“存在”之中，但
他者别于自我的独异性却被排除在外。海德格尔
不仅忽视他者的独异性，甚至对他者进行同一化，

并赋予其名为中性，实乃贬低的称呼———“常人”
( das Man) 。作为常人的他者，通过闲言与凡俗的
见解，将自我拽入庸庸碌碌的“常驻状态”，拽入
非本真存在的沉沦。在海德格尔看来，抵御他者
对自我之沦陷的方式仅有: 在“向死存在”的“畏”
中筹划自身。故列维纳斯总结道: “在海德格尔

那里，存在的基础性关系不是与他人的关系，而是

与死亡的关系［……］因为人独自死去。”( 《伦理
与无限: 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31—32)
海德格尔以“存在”统摄他者的做法是一种

恶。在此基础上，列维纳斯描述了极致的存在之
恶———“il y a”。“il y a”表示“无人称主语( il) +
那儿( y) +有( avoir) ”。若借助于生命体验加以想
象，“il y a”是耳朵贴近海螺的感觉: 既是空的，又
是满的，还有窸窸窣窣的声音。“il y a”是存在者
尚未从存在中实显出来、挣脱出来的混沌。如果
说，死亡以终结的方式否定存在，那么“il y a”便
是在诞生之前就否定存在。相较于死亡( 存在的
过去式)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未诞生( 不存在) 。
可以说，“存在统摄存在者”的极恶就是“il y a”。
何以逃离“il y a”? 寄希望于自我吗? 不!

从“il y a”中实显出来的自我仍处于存在之内，无
法跳脱存在的束缚。那么，存在之悲剧性便从
“不存在”转向“存在之中”，即列维纳斯所谓“构
成存在之悲剧的［……］是一种宿命”( 《从存在到
存在者》95) 。在海德格尔看来，造成自我之悲剧
性的缘由之一是“常人的解释”( 245) ，即: 他者那
些庸常的言谈。但列维纳斯会反驳道: 摆脱他者
仍无法逃离存在之悲剧性。因为，存在的痛苦并
非他者所致，而是自我以占有的方式受累于被视

作认知对象的他者。同时，这也是他者不能与自
我同构的缘由。因为，同构源于自我参照自身对
他者的设定，但此设定已预置了认知态度对他者

的占有。所以，摆脱存在之悲剧性便需要摆脱自
我对他者的支配。故列维纳斯主张，自我应当逊
位于他者，不再将他者视为可被占有的对象。实
际上，能够引领自我逃离“il y a”的，仅有绝对独
异于自我的他者，因为他者本就矗立在自我所划

定的存在之外。
相较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列维纳斯不仅强

调他者的绝对独异，而且极看重言语活动的伦理

意义。我们甚至可以将列维纳斯所界定的“自我
－他者”关系视作一种符号活动。倘若将他者的
面容、言语视为符号，那么其最根本的所指并非符
号系统内部的意义，而是不可侵犯他者、不可同一
他者的道德律令。他者那作为符号的面容、言语，
在自我理解意义之前便展开表达，并溢出自我的

同一化之外，兀自耸立。自我无法占有意义、同一
他者，反倒以符号的指示性将意义献给他者，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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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斯所谓“通过说话把世界提供给他人”( 《总
体与无限: 论外在性》195) 。与此对应，自我所占
有的意义均来自他者的指示与馈赠，故献出意义

即否定绝对自我。消弭了绝对自我，无限方才绽
开。进而，自我由此逃离存在、逃离自缚。
列维纳斯所追寻的道德价值是将他者从自我

的同一化暴政中解救出来，那么符合此道德价值

的语言便是摆脱了同一化的语言。语言之同一化
的根本正是列维纳斯所着力批判的“存在 /是”
( being) 。“存在 /是”的述谓功能将某种抽象概念
附着于存在者之上，故独异的存在者不可避免地

被同一的范畴所统握。甚至，非特指的名词也是
对独异存在者的统握。如: “玫瑰是红的”，“是”
将“玫瑰”与“红”同一，这便武断地排除了“玫
瑰”在“红”之外的其他颜色，以及忽略了每一朵
具体“玫瑰”之“红”的独异。甚至，以“玫瑰”命
名每一朵具体的玫瑰花也是遗忘其独异性的同一

化暴力。但是，言说者又应当如何表达那摆脱了
“存在 /是”与抽象概念的非暴力语言呢? 或许，
只有通过那类祈求性的话语，如: “请您把这片面
包给我。”对此，德里达对列维纳斯质问道:“这样
的一种语言是否还配得上被称作语言呢?”德里
达甚至进一步断言: 这样的语言“只会有奴隶”
( 263) 。
德里达的反思极有力度，但仍陷入了一个误

区———意义( significance) 对表意( signifying) 活动
的统治。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讲，即“说就被吸收
到所说之中”( 《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
处》157 ) 。在法语中，“所说”( dit ) 作为动词
“说”( dire) 的过去时变位，也可译为“既说”; 而
作为形容词时，“所说”指“说定的、说好的、约定
好的”。综合两方面的词义，“所说”指“说”之后
确定的意义，而“说”指向表意活动本身。基于
“所说”和“说”的区分来看，德里达的批评仍滞留
于“所说”的论域，但忽略了先于意义、先于“所
说”的“说”。列维纳斯对“存在 /是”的反思不仅
要出离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更要反抗具有同一化

暴力的系动词“存在 /是”( being) 。此反抗当然不
是放弃对“存在 /是”的使用，亦非仅言说祈求性
的下位话语，而是要以“说”破出“所说”，以“表
意”逃离“意义”。
根据列维纳斯的思路，“所说”无法替代

“说”。献出意义的“所说”仍将自我与他者滞留

于符号系统的内部，而破出符号系统的乃是先于

“所说”之“说”，因为“说”在表达意义前便已彰
显了他者的不可侵犯。故而，意义无法固着
“说”，亦无法束缚他者。在“说”中，重要的不仅
是意义，更是把自我暴露给他者，成为他者的人

质，并以此获取自我与他者的切近。切近不仅爆
破了自我之有限的认知框架和意义结构，更唤起

了自我对他者的回应。因此，“说”不仅表达意
义，更唤起一种伦理取向———回应他者。另外，符
号活动也并非“自我－他者”两个单子间的意义交
互，其中必然有较之于他者的他者，即: 第三者。
如果他者对第三者亦秉持“回应他者”的道德取
向，并不断承接下去，那么自我也将成为较之于他

者的他者，于是“我们”便共同持守了“回应他者”
的道德取向。是故，伦理的符号共同体得以诞生。
伦理符号学关于“绝对他者”的思考承继于

列维纳斯，强调他者无法被自我同一的绝对独异，

呼吁由“说”引发的道德判断。在列维纳斯的基
础上，伦理符号学进一步描述了对他者之“说”的
倾听。仿照列维纳斯对“说”与“所说”的区分，伦
理符号学区分了“听取”( hearing ) 与“倾听”
( listening) 。“听取”是自我对他者之表意活动的
同一化暴力，是为攫取意义而遗忘他者的一种恶。
“倾听”则是尊重他者之独异性并回应他者的道
德取向。与他者的面容与言说类似，“倾听”也是
召唤性的，召唤自我的责任与真诚，召唤彼此承担

的符号共同体。这正如佩特丽莉所言: “倾听是
一份献给他者且无需回报的礼物。”( 《符号、语言
与倾听: 伦理符号学视角》201) 承认绝对他者、倾
听绝对他者，是伦理符号学所呼吁的道德价值，是

符号活动中的一种善。

结 语

通过对伦理符号学的擘肌分理，笔者阐明了

两个问题: 其一，符号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是怎样

的? 其二，基于此伦理关系，自我应在符号活动中

追寻怎样的道德价值?

首先，符号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是自我与他者

的对话关系。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无论他者
是否现身在场，自我均无法摆脱符号活动的他者

性。复数性的他者隐匿在符号活动之中，展开符
号活动便是与他者相遇。根据皮尔斯的思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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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踏入符号活动中，绝对自我和静态自我均成

为不足为信的假定。一方面，符号自我无法从包
蕴他者的社群中独立出来; 另一方面，符号活动不

会停滞迈向真实的脚步。基于此，毗连他者且无
限延展的自我通过符号活动以反省自身，对抗既

有的惯习; 这一过程即“元符号活动”。进一步
说，道德判断需依凭符号构成，并通过“元符号活
动”施诸于道德行为，故“元符号活动”促使符号
自我完成从道德判断至道德实践的跨越。
其次，在与他者的对话关系中，符号自我应当

以“倾听”的方式践行面向他者的道德追求。受
惠于列维纳斯，伦理符号学意识到“意义”
( significance) 之于“表意”( signifying) 的遮蔽，此
遮蔽同时意味着忽视绝对他者。就此而言，“得
意忘言”的取向是一种恶。此力图打破意义之枷
锁的遗忘，同时也是对言说者的遗忘。伦理符号
学不会赞同此遗忘。因为，除了表达意义之外，
“表意”也包括了自我与他者间的切近和遭遇，更
暗含了对自我之良知的召唤。“表意”召唤对他
者的回应，召唤为他者负责。所以，伦理符号学批
评仅“听取”( hearing) 意义的买椟还珠之举，进而
呼吁“倾听”( listening) 他者、关怀他者、为了他者
的道德取向。
相较其他符号学理论关于“主体”的阐释，伦

理符号学所探讨的“主体”不仅是认知主体、对话
主体、实践主体，更是伦理主体。套用列维纳斯视
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思路，伦理符号学或许可被

视为第一符号学。如果定要指摘古今中外符号学
理论的不足，那么其中之一或许正是对伦理的遗

忘，而伦理符号学的价值则在于抵抗这种遗忘。

注释［Notes］

① 在庞齐奥、佩特丽莉以“semioethics”命名其符号学理
论之前，他们也曾尝试过“ethosemiotics”( 价值符号学)
“telosemiotics”( 目的符号学) 等名称，参见 Susan Petrilli: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Language．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2012． pp． 185－186。通过比较可以
发现:“ethosemiotics”“telosemiotics”的构词形式将“价值”
( etho) “目的”( telo) 放置在“符号学”( semiotics) 之前，故
其译为“价值+符号学”“目的+符号学”是较妥帖的。但
“semioethics ” 则 不 然，尤 其 与 “ ethosemiotics ”
“telosemiotics”等名称进行比较，似乎将其译为“符号+伦
理学”更为恰当，如王永祥、彭佳、余红兵等学者便将其译
为“符号伦理学”。但结合“semioethics”的理论内容来看，

其本质是持特定伦理取向的符号学理论，而非借助符号

学方法探讨伦理问题( 这是元伦理学研究者所进行的工

作) ，故将“semioethics”译作“伦理符号学”更能彰显其思
想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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